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“金亚太”奖助学金评审细则

为支持我国高等教育事业，感谢回馈社会，以实际行动回报教育，根据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，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、安徽金亚太（芜湖）律师事务所共同在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设立“金亚太”奖助学金，连续三年每年提供本科生22000元人民币、提供研究生10000元人民币作为基金，鼓励学生勤奋学习，积极要求上进。现将评奖细则规定如下：
一、“金亚太”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

“金亚太”奖助学金评审小组由人文学院党政领导、学工秘书、研究生秘书、本科和研究生辅导员组成，党委书记、院长担任组长。评审委员会负责评审办法的制定、奖助学金人选的评选、奖助学金的发放等工作和处理有关事宜。

二、评选对象
人文学院在籍在册法学专业本科生、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（MPA）

三、奖助学金评审条件

（一）本科生奖学金评审条件
1.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；

2.按学校规定时间进行学籍注册、缴纳学费；

3.热爱所学专业，勤奋学习，参评学年所修课程（含公选课，不含辅修专业课程）无不及格科目，无补考、旷考科目；

4.积极参加学校、学院举办的各类文体活动、竞赛；

5.热爱集体，乐于奉献，积极参加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或社会实践、社会服务、志愿服务活动;

6.学习成绩在年级排名第1，综合测评在班级排名前1/2（大一年级为高考录取分数历史组最高分、物理组最高分）。

（二）本科生助学金评审条件
1.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；

2.因临时性、突发性事故或灾害造成意外困难的学生；
3.享受资助的学生应品德良好，生活俭朴，学习认真。

（三）研究生（MPA）奖学金评审条件

1.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；

2.按学校规定时间进行学籍注册、缴纳学费；

3.热爱所学专业，勤奋学习，参评学年所修课程无不及格科目，无补考、旷考科目；

4.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和各类实践活动；

5.按学校规定时间进行学籍注册、缴纳学费；

6.学习成绩在专业排名前1/2（设成绩优异奖2名）；

7.学科竞赛及科研能力突出奖（2人）。

参加奖学金评定的申请者，其成果须为上年9月1日至当年8月31日取得，且第一署名单位须为安徽工程大学。已获学业奖学金的学生不再参评。

四、奖助学金的名额和金额
1.本科生奖学金总额为10000元，奖励5人，大一年级2人（高考录取分数历史组最高分、物理组最高分）、大二至大四每个年级1人，每人2000元。

2.本科生助学金资助总额为12000元，资助12人，每人1000元。

3.研究生（MPA）奖学金总额为10000元，奖励4人，每人2500元。

五、奖励和表彰

1.本奖助学金每学年评审一次，每年11月份评比并召开颁奖大会，邀请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、安徽金亚太（芜湖）律师事务所领导来学院给获奖者颁发奖金和证书。

2.凡符合评审条件的同学，经本人申请，填写申请表，经班级和辅导员推荐，经评审委员会评选产生，公示无异议后发文，报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、安徽金亚太（芜湖）律师事务所备案。

六、未尽事宜由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负责解释

